
关于国家对我省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区)督导检查存在问題整改的通知

2017 年 11 月 13 曰-17 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组织

督导检查组对我省申报的 23 个县(市、区，以下简称县)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督导检查，同时从之前通过

国家督导评估认定的县中抽取 20 个县进行了复查。11 月 18

日国家督导检查组在济南向省政府和各市、县反馈子督导检

查意见。督导检查组认为，我省各受检县不断加大教育投入、

完善体制机制、积极攻坚克难，合力强势推进，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根据国家反馈意见的有关要求，为做好存在问题整改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存在的主要问题见附件。

二、国家督导意见

（一）进一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

《义务教育法》和国家有关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一要强化预算编制管理，确保公共预算教育

支出和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增长。二要足额征收

相关义务教育的税费政策资金，专户管理，全部安排用于义

务教育。三要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加强经费统筹管理，

合理安排好教育经费投入方向，坚持“倾斜藏弱”的原则，

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做好问题现状分析，

将资金安排在最需要、最薄弱的学校和项目上。



（二）进一步提高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要继续实施好

义务教育学校各项建设工程，不断提高标准化建设和配备水

平。一要做好人口变动预测，结合城镇化进程、计生政策变

化等因素，建立完善学校布局规划动态调整机制。二要继续

做好解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工程，留足教育用地，做好学校

网点布局，加快在建工程进度，用好城乡新建居住区配套学

校建设有关政策，全面实行教育设施“交钥匙”工程。三要

进一步提高学校设施设备标准，在学校功能分区建设、附属

设施建设、校园环境建设和文化建设、信息化和常规设备配

备等方面，做好查遗补缺，全面提档升级，更好地服务于教

育教学和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三）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贯彻落实国家有关

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继续执行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全面提升城乡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一要进一步完善补充机

制，用好已有政策，科学制定计划，完善招聘方式，加大对

紧缺学科教师的补充力度，优化中小学教师学科结构。二要

进一 步完善培训机制，建设基地，丰富手段，增强教师培

训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注重打造教师队伍合理梯队，发挥

名优教师辐射和引领作用。要特别关注并拓宽乡村教师尤其

是农村偏远教师的受训面，着力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素质。三

要进一步完善教师交流机制。要全面深化中小学教师“县管

校聘”管理改革，逐步建立义务教育教师在农村学校服务期

制度。要强化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在津补贴、周转房、职

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倾斜力度，体

现差别化，增加吸引力，让更多优秀教师到农村地区、艰苦

地区安心从教。



（四）进一步提升均衡发展水平。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

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长期性，动态性、艰巨性，保持

工作机制不断，力度不减。一要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扎实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通

过城乡结对、学校联盟、学区化办学、名校托管等方式，加

大对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的扶持力度，推动区域教育发展水

平整体提升。二要进一步强化教育督导。加强督导机构和队

伍建设，完善督导、评估、监测机制，提高督导科学化、专

业化水乎。要树立督导权威，强化督导问责，狠抓问题整改，

把督导评估结果作为对政府和主要负责人履行教育职责的

重要考核依据。三要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长效机制。不断

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保持工作推进的相关机制和态势，推

动区域、城乡、校际教育教学资源均衡配置，为推进基本 均

衡向优质均衡发展夯实基础，实现义务教育更高水平、更高

质量的均衡发展。

三、有关要求。请你县按照国家督导检查反馈的问题

和督导意见，针对问题，进一步全面排查，切实加以整改。

务于 2018 年 1月 18 日前将整改情况以县级政府的名义报省

政府教育督导室同时发送电子版，经省审核汇总后上报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期间，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将抽取

部分县进行复查。国家将视各县整改情况和省复查情况确定

是否认定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

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7 年 11 月 22 日


